
政府批准香港女童军总会发展新总部设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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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政府今日（四月一日）公布，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通过批地予香港女童军

总会在渡船街与佐敦道交界处发展新总部设施，以支援该会发展。该会位于加士居

道的总部现址土地将交还政府安排作其他用途。 

 

  香港女童军总会在一九一六年成立，宗旨是发展女孩子和妇女的潜能，训练她

们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公民。女童军运动在本港发展九十多年来，在青年训练、社会

服务以及各类交流活动方面一直贡献良多。该会总部现址自一九八一年开幕以来，

发展更趋蓬勃，会员人数由当时１８,０００人增加至今约６０,０００人，现有设

施已不敷应用。 

 

  供香港女童军总会发展新总部设施的土地覆盖范围为２,６７０平方米，而新总

部建筑楼面总面积为２１,３６０平方米，当中包括６,２００平方米的办公室、３

００平方米的宿舍，以及１４,８６０平方米的旅舍设施。 

 

  办公室范围是该会职员/会员工作、开会、进行训练及交流活动的地方。宿舍主

要在举办训练营、研讨营及留宿课程时供会员使用。 

 

  政府发言人说：「香港女童军总会新总部除了能够促进团体发展，当中的旅舍

项目可供参与该会本地及国际活动的人士和嘉宾使用，而其他公众人士和访客也可

以入住。我们相信社会人士会欢迎新总部提供的各种社区服务。」 

 

  政府会根据现行政策，就新总部的办公室部分征收象征式地价、就宿舍部份征

收三分之一市值的地价，并就旅舍部分征收十足市值的地价。 

 

  香港女童军总会预计整项计划可于三年半内完成，并预计在施工前期可创造约

５０个职位，施工期间可创造２５０个职位，而营运设施则可创造５００个职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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